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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政办发〔2021〕3 号 

 

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，山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

府各部门单位： 

《山亭区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已经区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山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2021 年 2月 25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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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对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的

重要部署，加快建立我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长效机制，按照《枣

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实

施意见》（枣政办发〔2020〕14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提

出以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到 2022年，基本消除制约“四好农村路”高质量发展的体

制机制障碍，切实解决短板问题，基本建立起权责清晰、齐抓

共管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机制，形成财政投入职责明确、

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新格局，农村公路路长制高效运行，农村

公路治理能力明显提高，治理体系初步形成。农村公路列养率

达到 100%，年均养护工程比例不低于 7%，中等及以上农村公路

占比不低于 80%，通行条件和路域环境明显提升，交通保障能力

显著增强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完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 

1.强化组织领导和监督指导。将各镇（街）政府的农村公

路管理养护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，加强基层农村公路管

理机构能力建设。区交通运输局要加强政策引导、业务指导、

工作督导；区财政局要统筹安排相关资金给予支持；区发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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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农村、金融等部门要制定和细化相关政策，引导、支持和

促进农村公路事业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、区财政

局、区发改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金融服务中心） 

2.落实政府主体责任。区政府将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纳

入“三农”工作统筹谋划，按照“县道县管、乡村道乡村管”

的原则，建立健全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责任制，明确相关部门和

镇级政府的管理养护权力和责任清单，全面落实农村公路“路

长制”，实行农村公路工作目标责任制和绩效管理。按照“有

路必养、养必到位”的要求，将区、镇（街）两级农村公路管

理机构运行经费、人员支出和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纳入区、镇（街）

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，加大履职能力建设和管理养护投入力

度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、区财政局、各镇人民政府、

山城街道办事处） 

3.发挥好部门及镇、村作用。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全区县道

的管理养护工作，镇（街）政府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乡道、

村道的管理养护工作，并指导和组织村民委员会做好村道的管

理养护工作。确定专职工作人员，按照“一支管养队伍、一个

办公场所、一笔管养经费、一个运行机制、一套内业台账”的

要求，逐步完善“区市指导、镇级负责、市场养护、环卫保洁”

的乡村道管理养护新机制。村民委员会按照“村民自愿、民主

决策”的原则，采取一事一议等办法组织村道的管理养护工作。

加强宣传引导，将爱路护路要求纳入乡规民约、村规民约；鼓

励采用以奖代补等方式，将日常养护与应急抢通捆绑实施交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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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民承包；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力量自主筹资筹劳参

与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，通过将管理养护纳入公益岗位等方

式，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、

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） 

（二）强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资金保障 

4.落实农村公路养护工程配套资金。严格执行国办发

〔2019〕45 号文件明确的成品油税费改革资金政策。区政府承

担农村公路管护资金筹措的主体责任。区政府每年将政府土地

出让金收益的 2%-3%、整合使用的涉农资金和“一事一议”资金

统筹用于农村公路建设养护。通过整合省、市、区级涉农资金

及相关资金渠道，支持农村公路管护、提档升级、路面改善、

危桥改造等，支持建设美丽宜居乡村、“农村公路+”等省部级

示范路“两个试点”创建。在积极争取省级财政给予县道养护

重点支持的基础上，积极争取市级奖补资金，落实省、市、区、

镇（街）四级公共财政资金用于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总额每年每

公里“县道 10000 元、乡道 5000 元、村道 3000 元”的标准用

于农村公路日常养护。（责任单位：区财政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

区农业农村局、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） 

5.强化养护资金使用监督管理。区里建立对镇（街）级政

府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考核机制，将考核结果与相关投资挂钩。

区财政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对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实施全过程

预算绩效管理，确保及时足额到位并按规定对社会公开，接受

监督审计。村务监督委员会将村道养护资金使用和养护质量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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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纳入监督范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区财政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

区审计局、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） 

6.创新农村公路发展投融资机制。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

导作用，鼓励将农村公路建设和一定时期的养护进行捆绑招标，

将农村公路与产业、园区、乡村旅游等经营性项目实行一体化

开发，运营收益用于农村公路养护。（责任单位：区财政局、

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发改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金融服务中心） 

（三）实施农村公路路长制 

7．全面落实以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总路长的农村公路

“路长制”。设立县、乡、村道路长由区、镇（街）、村委会

主要负责人担任。各级路长具体负责相应农村公路的管理以及

农村公路日常保养、路域环境整治、路面扬尘防治、道路绿化、

道路保护等方面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、区财政局、

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） 

8.全区路长制运行日常工作由区交通运输局承担，具体负

责农村公路路长制组织实施、协调推动，落实总路长的相关部

署，对各级路长履职尽责情况监督评估，监督、指导有关部门

对各级路长提交管理问题的办理落实。各镇（街）要明确相应

机构承担相应工作，镇（街）农村公路路长负责推动落实乡道、

村道管理任务，做好与区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工作。（责任单

位：区交通运输局、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） 

9.区政府成立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和试点创建

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负责全区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监督指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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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考核、补助奖惩等工作，健全政策体系，完善保障制度，

加强镇（街）政府的指导监督；镇（街）政府参照区级模式成

立相应机构，推进镇级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实施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交通运输局、区财政局、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） 

10.建立政府部门高效协作机制，落实成员单位责任。一是

排查整治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管理及安全隐患，依法查处损坏路

产、侵犯路权的行为（责任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）；二是打击

破坏公路基础设施违法犯罪行为，持续整治超速、超载等违法

行为（责任单位：区公安分局）；三是加大政府资金对农村公

路养护的投入，严格使用成品油税费改革资金，落实省、市、

区各级对日常养护资金的投入比例，将路长制工作经费纳入年

度财政预算保障（责任单位：区财政局）；四是开展农村公路

绿色生态廊道建设，充分利用公路用地范围外两侧宜绿化地块

进行绿化（责任单位：区自然资源局）；五是开展公路沿线以

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为主要成分的规模以上非正规垃圾堆放点

的整治（责任单位：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）；六是查处公路沿线

工业企业污染物乱排放等违法行为（责任单位：区生态环境分

局）；七是按职责对公路横跨的河道上下游采砂进行管理（区

城乡水务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交通运输局和有关执法机构）。 

11.到 2021 年底，初步构建覆盖县、乡、村道的路长制管

理运行机制，建立完备的政府责任体系、高效的部门协同体系、

科学的监督评估体系、有力的资金保障体系，形成政府主导、

多部门分工负责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机制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交



- 7 - 
 

通运输局） 

（四）建立农村公路管理养护长效机制 

12.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市场化改革。建立“县为主体、

行业指导、部门协作、社会参与”的养护工作机制。大力推进

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市场化，择优选取专业化队伍，大中修等专

业性工程，逐步通过市场化运作交由专业化队伍承担；小修保

养鼓励实行片区捆绑、条块打包；日常保养（保洁）等非专业

项目，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结合,由镇（街）

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交由保洁公司实施，逐步建立政府与市

场合理分工的养护生产组织模式，鼓励通过分段承包、定额包

干等模式，吸收沿线群众参与。支持通过签订长期养护合同、

招投标约定等方式，引导专业养护企业加大投入，提高机械化

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、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

办事处） 

13.加强安全和信用管理。保障农村公路交安设施建设投

资，交安设施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

用，组织公安、交通运输、应急管理等部门参加农村公路竣（交）

工验收。已建成但未配套交安设施的农村公路要全面完善，及

时开展危险路段和桥梁集中排查整治，完善安保设施，治理安

全隐患，加强路域环境整治，净化通行环境。加强农村公路养

护市场监管，着力建设以质量为核心的信用评价机制，实施守

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，将信用记录纳入相关平台并依法

向社会公开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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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审批服务局、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） 

14.强化法制和信息化建设。探索开展农村公路路产路权确

权登记，探索通过民事赔偿保护路产路权。加快交通执法体质

改革，完善路政管理体系，建立县有路政员、乡有监管员、村

有护路员的路产路权保护队伍。坚持经济实用、绿色环保、科

技创新等理念，大力实施预防性养护，积极推行路面再生利用，

鼓励废旧材料循环利用。坚持“农村公路+”与特色产业、乡村

旅游等多元融合发展，支持建设美丽乡村，开展美丽示范样板

路建设，提升路域环境，将交通之美融入村容整体环境美当中，

拓宽农村公路服务功能，为农村公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。坚

持智慧发展，推进信息化技术、智慧检测评价技术在农村公路

管理养护领域中的应用示范，推广应用全市“路长制智慧管理

养护平台系统”和“枣庄智慧农路出行服务系统”，不断提升

管理效能和养护科学决策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、

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） 

15.加强道路平交路口管理。已硬化的平交路口道路定期清

扫清洗，确保干净整洁；未硬化的道路全面实施硬化工程，做

到硬化向内延伸不少于 100 米，杜绝车辆带泥上路。同时，加

强道路沿线巡查管控力度，严禁擅自增设平交路口。(区交通运

输局、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）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落实主体责任。各部门按照方案分工组织开展工作，

区交通运输局、各镇（街）政府（办事处）分别作为县、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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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道管理养护的责任主体，将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

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

化的一项重要工程，同步部署落实。各镇（街）深入分析本地

农村公路发展实际，制定本辖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具

体实施方案，明确改革任务落地的时间表、路线图、成果形式，

资金保障等内容，确保改革任务落到实处。实施方案同时抄送

区交通运输局，并按要求向社会公开。 

（二）扎实开展试点。各镇（街）要认真开展交通强国“四

好农村路”建设试点和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，

围绕“农村公路路长制”“农村公路+”“美丽公路建设”为突

破口，以点带面，推动整体工作开展。区交通运输局会同有关

部门遴选示范带动作用强的试点镇（街）、试点片区、试点主

题在全区乃至全市、全省推广，力争创造可复制、可借鉴的山

亭经验。 

（三）强化督导评估。区政府要建立改革进展情况反馈机制，

加强对镇（街）、部门工作的督导评估，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

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区交通运输局、区财政局等有关部门

要利用第三方机构评估、不定期明查暗访等方式实施督导评估，

对各镇（街）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进行绩效管理，强化评

估结果运用，充分发挥激励作用。 

（四）加大宣传力度。通过各种渠道，广泛宣传改革的新

进展、新成效，准确解读改革的新政策、新举措，提高社会公

众爱路护路意识，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改革工作的积极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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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宣传改革中的先进典型，引导社会各界支持参与，营造支

持农村公路发展的浓厚氛围。 

 

附件：1．山亭区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和试点创

建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         2．山亭区交通强国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和深化农村

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

          3．山亭区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实施方案 

    4．山亭区县级公路区级路长名单 

    5．各镇（街）乡道里程明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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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组  长：刘宗国    区委副书记、区长，区农村公路总路长 

    副组长：李  军     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副区长  

               刘  品     区政府副区长、区公安分局局长 

成  员：侯一铭   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

刘  翔    区发改局局长 

王洪斌    区财政局局长 

张  亚   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

程卫国    区交运局局长 

杨国华    区城乡水务局局长 

李永来   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

王延成    区审计局局长 

王海龙   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

孙印考   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

王  斌    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

楚  斐    区金融服务中心主任 

周一鸣   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

贾继勇    山城街道办事处主任 

徐  伟    西集镇镇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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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荣阔    桑村镇镇长 

刘  敏    城头镇镇长 

颜世鹏    冯卯镇镇长 

王  涛    店子镇镇长 

李  岩    水泉镇镇长 

刘建华    徐庄镇镇长 

        白  涛    北庄镇镇长 

姚东伟    凫城镇镇长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交通运输局，侯一铭兼任办公室主

任，程卫国兼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。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周一鸣，

区财政局党组成员孙祥军，区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、区林业资

源发展中心主任张宗文，区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、区农村公路

事务中心主任满玉富，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崔洪洋，区综合行

政执法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徐新伟，区生态环境分局综合执法

大队大队长刘晓伟任办公室副主任。 

领导小组成员调整事宜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行文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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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为切实抓好交通强国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和深化农村公路

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工作，推动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，根据

枣庄市有关文件精神，特制订本方案。 

一、试点内容 

围绕枣庄市交通强国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试点市和深化农

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市创建，计划用 2-3 年时间，以

镇（街）为主体，通过探索“发展融合化、管护责任化、决策

精准化、覆盖全面化、服务普及化”发展模式，实现“五个提

升”，打造农村公路发展枣庄样板，为交通强国建设和实现乡

村振兴提供坚实交通保障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创新美丽农村路建设新模式，实现农村公路发展融

合化提升。将美丽农村公路建设与美丽宜居乡村建设、脱贫攻

坚、乡村振兴战略、现代农业发展等深度融合，按照“农村公

路＋乡村旅游”“农村公路＋生态产业”“农村公路＋党建示

范”的思路，建设 5-10条高标准产业振兴致富路、美丽生态景

观路、乡村文化旅游路、爱国红色教育路等示范样板路，集中

成片打造“3+N”农村公路美丽闭合圈，将旅游景点、产业园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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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物流站点、革命教育基地、公路休闲驿站、停车观景平台

等元素连点成线、串珠成链，丰富农村公路功能定位，推进农

村公路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。 

（二）创新路长制管养新机制，实现农村公路管护责任化

提升。建立符合山亭实际的“总路长与各级路长分级负责”路

长制管养机制，按照“政府主导、部门协作、分级负责＂的原

则，建立起完备的政府责任体系、高效的部门协同体系、有力

的资金保障体系、科学的督导评估体系，形成责权明晰、部门

联动、保障到位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新机制。 

（三）创新信息化管养新体系，实现农村公路决策精准化

提升。以“功能适用、技术创新、云网共享、服务便民”为建

设思路，以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为主线，加快推进山亭区

交通运输信息一体化平台建设，着力建设山亭智慧交通大数据

中心、（信息）应急指挥中心，形成“天地一体”的交通监控

网络、视频分析人工智能平台；建设综合监控与预警系统、安

全应急与协同调度系统、综合公路工程管理系统、交通运输监

管监督管理系统、综合交通信息服务系统、综合智能运维系统、

综合办公系统、交通运行分析与决策支持系统八大应用系统以

及视频监控系统、桥梁安全监测系统。创新农村公路信用评价

机制，对农村公路项目参建单位进行信用记录，建立信用管理

台账和失信黑名单制度，强化优胜劣汰机制。按照“政府主导、

社会参与、市场运作“原则，分类有序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市场

化改革，区交通运输局要做好县级公路日常保养（保洁）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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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（街）要加大乡村公路投入力度，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

美丽宜居乡村建设，切实做好乡、村公路日常保养（保洁），

鼓励通过分段承包、定额包干等模式，吸收沿线群众参与。 

（四）创新农村公交物流多元化新途径，实现农村运输服

务提升。持续推进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，优化农村客运班线，

加快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进程，深化交邮合作。结合路网

规划、产业发展、公交运行、邮政储蓄和农资站等情况，建设

农村客运服务站、物流快递服务站、农村公路旅游休闲点等农

村公路驿站（点）配套服务设施，打造“一点多能、一网多用、

深度融合”的综合运输服务站点，实现农村物流服务全覆盖，

完善农村运输服务发展长效机制，力争 2022 年我区城乡交通运

输一体化达到 AAAAA 级水平。 

三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筹备启动阶段（2021 年 1 月-2021 年 3 月）。按照“全

区一盘棋，区镇同步抓“原则，确定镇（街）试点创建任务。

广泛开展实地调研，将先进经验应用到建设试点中，委托专业

设计单位制定符合我区实际的创建方案。 

（二）试点实施阶段（2021 年 3 月-2021 年 12 月）。各镇

（街）立足各自实际，按照“全面创建、突出重点”原则，开

展试点创建、评估验收，对试点经验进行总结提升。 

（三）全面推广阶段（2022 年）。总结创建成果，客观评

估实施效果，完成各项验收工作，形成试点创建报告，及时上

报枣庄市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和试点创建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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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镇（街）要成立交通强国“四好

农村路”建设和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专班，

拟定示范创建方案。区交通运输局要加强业务指导，对镇（街）

拟定方案进行审核，组织第三方进行优化设计，分批在全区开

展试点。区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领导小组负责试点建设的组织

实施、指导督促、协调调度和检查考核等工作。 

（二）保障资金投入。在全面建立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主

的资金保障机制基础上，实行以奖代补、先建后补、政府与社

会资本合作等多种方式支持试点创建。区级财政整合筹集资金

用于支持试点创建，对成效显著、推广效果好的试点镇（街）

给予奖补，获得枣庄市级及以上认可推广的，年终适当增加年

度目标考核得分。区财政将试点创建专项资金列入 2021-2022

年度财政预算，各镇（街）也要将试点创建专项资金列入

2021-2022 年度财政预算，做好试点创建资金保障。 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通过各种渠道，广泛宣传改革的新

进展、新成效，精准解读改革的新政策、新举措，提高社会公

众爱路护路意识，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，引导

社会各级参与，营造支持农村公路发展的浓厚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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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系

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进一步完善我区农村公路管养体系和工

作机制，提升我区农村公路管理水平和养护效果，促进全区“四

好农村路”建设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枣庄市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

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研究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按照“健全机构、明确责任、综合治理、严格考核”的要

求，落实各级路长在农村公路日常养护、路域环境整治、扬尘

防治、绿化建设等方面的责任，健全管养长效机制，进一步提

升安全通行水平，打造畅通有序、文明整洁的交通环境。 

二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日常养护。在农村公路日常保养（保洁）方面，优

选相对稳定、熟悉路段情况及周边环境的专业队伍，按照保洁

等级，将路面清扫、路肩边坡清理、杂草修剪、标志标牌清洗

等日常工作交由保养队伍（保洁公司）实施；各级路长负责日

常保养（保洁）巡查、考核。在农村公路保护方面，各级路长

要定期组织对农村公路安全设施损坏、交通标志标线缺失等安

全隐患开展排查巡查，百季、冬季等特殊天气对重点路段和部

位发生的水毁、地质灾害、路面结冰等灾害开展排查巡查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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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应急抢险保通。 

（二）路域环境整治。要组织对沿线用地范回及建筑控制

区内占道经营、堆物放料、路面污染、非公路标志标牌、违法

建筑等各类违法侵权行为，及时开展巡查和劝阻、制止，加强

与交通综合执法部门信息的互联、互通、互享，及时反馈有关

信息和线索，使各类违法案件和涉路事件得到及时高效处置。 

（三）扬尘防治。按照《市直部门大气污染治理技术导则

（第二版）》要求，组织落实农村公路保洁等级划分，根据实

际情况配备必要的洒水车、抑尘车和湿扫车，根据车流量和扬

尘情况，加大重点时段、重点路段机械化湿式清扫和洒水作业

频次。 

（四）绿化。组织实施农村公路生态路、景观路建设，不

断增加绿化量，提升绿化档次，力争将农村公路打造成绿色长

廊和视丽风景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实行由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全区

农村公路总路长、区政府副县级领导干部为各县级公路路长（具

体名单附后）的县级公路区级路长负责制。乡级公路、村级公

路镇级总路长应为镇街主要负责人，镇（街）辖区内的县级公

路和乡级公路要遂路明确一名科级干部担任分级路长，村道分

级路长可由村干部或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及热心群众担任。 

（二）抓好日常工作。农村公路分级路长实行实名和信息

公示制度。各分级路长每月至少对其负责道路开展一次巡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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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发现的重大问题及时向“路长制”工作机构反馈，特殊紧急

情况可直接向总路长汇报并跟踪督办有关情况。区“四好农村

路”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具体负责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

体制改革工作，统筹推进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管理。 

（三）强化督导考核。各镇（街）明确辖区县道、乡道和

村级公路分级路长名单后，由区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领导小组

办公室负责日常监督指导，每年负责对各镇（街）“路长制”

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估，督查评估结果将纳入对镇街年度综合

目标考核。 

各镇（街）要将辖区内乡村道路长制名单于 2021年 3 月 10

日前，报区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（联系电话：

8811461;电子邮箱：stqncglswzx@163.com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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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 

总路长    刘宗国     区委副书记、区长 

副总路长    李  军     区委常委、副区长 

副总路长    廖  华     副区长 

副总路长    李  峰     副区长 

副总路长    刘  品     副区长 

副总路长    李明智     副区长 

序号 
道路 

编号 
道路名称 

路长 

联系单位 
区级路长 

镇级路长 

路段 路长 

1 X009 
洪门—马庄 

（16.384km） 

刘宗国 

北庄镇段 白  涛 

山亭区交通运输局 

凫城镇段 姚东伟 

西集镇段 徐  伟 

2 X010 
半湖—码头 

（16.834km) 

北庄镇段 白  涛 

凫城镇段 姚东伟 

3 X027 
半湖—渴口 

（3.97km） 

李  军 

北庄镇段 白  涛 

山亭区财政局 

4 X028 
小北庄—周村 

(5.906km) 

5 X011 
抱犊崮—下石河 

(4.019km) 

6 X043 
土山—白龙湾 

(5.195km) 
徐庄镇段 刘建华 

7 X025 
分水岭—幸福庄 

(10.443km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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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道路 

编号 
道路名称 

路长 

联系单位 
区级路长 

镇级路长 

路段 路长 

8 X026 
白水泉—西集 

（30.663km） 
廖  华 

徐庄镇段 刘建华 

山亭区农业农村局 凫城镇段 姚东伟 

西集镇段 徐  伟 

9 X007 
李庄—东沙河 

（23.5km） 
李  峰 

水泉镇段 李  岩 

山亭区生态 

环境分局 
城头镇段 刘  敏 

10 X022 
上湾—李庄 

（6.643km) 
水泉镇段 李  岩 

11 X008 
八里沟—冯卯 

（13.923km) 

刘  品 

冯卯镇段 颜世鹏 

山亭区公安分局 

12 X041 
冯卯—山亭 

(18.445km) 

冯卯镇段 颜世鹏 

水泉镇段 李  岩 

13 X023 
冯卯—木石 

（16.102km） 

李明智 

冯卯镇段 颜世鹏 

山亭区综合 

行政执法局 

城头镇段 刘  敏 

桑村镇段 陈荣阔 

14 X024 
桑村—庄里 

（6.994km) 
桑村镇段 陈荣阔 

15 X006 
驳山头—官桥 

(0.484km） 
山城街道段 贾继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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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镇街  道路编号 路线名称  起点名称  止点名称  里程（km）  

  乡级公路   226.514 

山城街道 

 

小计  29.96 
Y063 岩底-东江 岩底 东江 6.29 

Y064 山亭-养子峪 山亭 养子峪 6.456 

Y065 东山亭-新声 东山亭 新声 4.606 

Y018 大李庄-岩底 岩底 山城徐庄界 3.39 

Y066 官庄-王峪 官庄 王峪 3.993 

Y136 石嘴子－沈庄 沈庄 山城徐庄界 3.073 

Y141 刘庄-王庙 刘庄 桑村山城界 2.152 

西集镇 
小计  6.821 

Y137 新宅子－南庄 新宅子 南庄 6.821 

凫城镇 
小计  3.73 

Y098 高庄-黄山前 凫城北庄界 半码公路 3.73 

北庄镇 

小计  43.006 
Y016 马窝-高庄 马窝 高庄 10.475 

Y019 鸟园-下十河 鸟园 下十河 3.148 

Y053 巨山前-西坡 巨山前 西坡 4.826 

Y067 马窝-上十河 马窝河 上十河 10.958 

Y098 高庄-黄山前 高庄 凫城北庄界 5.31 

Y134 东黑峪-铁山 东黑峪 铁山 5.801 

Y135 巨山前-小北庄 巨山前 小北庄 2.488 

徐庄镇 

小计  48.004 
Y013 花山头-柳泉 花山头 柳泉 9.948 

Y015 李庄-幸福庄 水泉徐庄界 幸福庄 7.938 

Y018 大李庄-岩底 徐庄山城界 大李庄 0.8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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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020 零九路-石嘴子 徐庄水泉界 石嘴子 5.474 

Y021 石门-户子口 石门 户子口 13.448 

Y085 柿行-石棚 柿行 石棚 4.02 

Y086 华东-西七里河 华东 西七里河 5.031 

Y136 石嘴子－沈庄 石嘴子 山城徐庄界 1.33 

水泉镇 

小计  28.131 
Y015 李庄-幸福庄 李庄 水泉徐庄界 1.85 

Y017 石户峪-大马湾 石户峪 大马湾 4.483 

Y020 零九路-石嘴子 零九路 徐庄水泉界 2.904 

Y080 丘蒋-西黄蒿 丘蒋 西黄蒿 4.659 

Y083 下辛庄-赵岭 下辛庄 赵岭 7.66 

Y084 长城-火石沟 长城 火石沟 4.775 

Y093 吉庄-黄土崖 吉庄 黄土崖 1.8 

冯卯镇 

小计  18.454 
Y133 陈山-百步岭 陈山 百步岭 5.854 

Y142 山东-九老庄 山东 九老庄 6.475 

Y143 冯卯-青石 冯卯 青石 6.125 

城头镇 

小计 21.254 
Y051 涝泉-周庄 涝泉 周庄 7.073 

Y068 房庄-石沟 房庄 石沟 6.363 

Y069 宋庄-时村 宋庄 时村 4.044 

Y140 周庄-时村 周庄 时村 3.774 

桑村镇 

小计 19.908 
Y052 黄沟-蒋沟 黄沟 蒋沟 5.017 

Y141 刘庄-王庙 山城桑村界 王庙 10.01 

Y054 郭村-王庙 郭村 王庙 4.881 

店子镇 

小计 7.246 
Y138 店子－罗营 店子 罗营 3.24 

Y139 苑庄-店韩路 苑庄 店韩路 4.00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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